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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指南要求
	审查要点
	补充说明

	1
	申请单位应当是依法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相关单位，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。其中，牵头单位须为企业，并应当在深圳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，下同）内有研发相关的场地、设施和人员。市内外（含国、境外）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等可作为合作单位。
	1.申请单位是否在深圳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，下同）依法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或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。
2.牵头单位是否在深圳市内有研发相关的场地、设施和人员。

	

	2
	合作协议书原件（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（含向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申请的单位、其它深圳市内外（含国、境外）单位）签订，如只有复印件须加盖各方单位公章）
	核查合作协议书是否为原件，或复印件并已加盖各方单位公章。
	

	3
	申请单位应当具有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和保障能力，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、完善的财务制度和内部风险防控机制等相关制度。申请单位应当提供相应的配套自筹资金，项目自筹资金（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自筹资金之和）不低于申请的财政资助资金，其中牵头单位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不低于财政资金分配比例。
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自筹资金的，应说明资金来源。
	1.项目自筹资金（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自筹资金之和）不低于申请的财政资助资金。
2.牵头单位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不低于财政资金分配比例。
3.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自筹资金的，应说明资金来源，不得使用国家、省、市财政资金作为自筹资金。
	由牵头单位和国内合作单位分别出资的，需分别出具自筹经费投入承诺书原件，总金额应与项目申请书中填报自筹资金金额一致。

	4
	深圳市内外（含国、境外）的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均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项目。合作单位（不含向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提交项目申请书的合作企业）最多为2家。
	合作单位是否不超过2家。
	

	5
	牵头单位财政资助资金分配比例不低于单个合作单位的分配比例；深圳市外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合作单位的，不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，鼓励其参与分配自筹资金；深圳市外高校、科研机构作为合作单位的，可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，但分配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财政资助金额的20%。牵头单位财政资助资金分配比例不低于单个合作单位的分配比例；深圳市外（含国、境外）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合作单位的，不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，鼓励其参与分配自筹资金；深圳市外（不含国、境外）高校、科研机构作为合作单位的，可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，但分配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财政资助金额的20%。
	核查财政资金分配比例，牵头单位分配比例不低于单个合作单位分配比例；深圳市外（含国、境外）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合作单位的，不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；深圳市外（不含国、境外）高校、科研机构作为合作单位的，可参与分配财政资助资金，但分配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财政资助金额的20%。
	

	6
	项目负责人必须为牵头单位的全时全职人员，近3个月（含）应在牵头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险。项目完成年度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（如2年期项目应在1967年1月1日后出生）。
	1.核查项目负责人近3个月（含）在牵头单位连续缴纳深圳社保的凭证。
2.核查项目负责人年龄信息，在项目完成年度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。
	海内外高水平新引进团队的项目负责人可不受社保缴纳限制，但需提供全职来深承诺函，并在项目立项前完成深圳社保缴纳。

	7
	项目组主要成员（含项目负责人）中牵头单位人数不少于单个合作单位人数；项目组成员总人数的50%以上（含）应为申请单位的全时全职人员，且近3个月（含）应在申请单位连续缴纳深圳社会保险。
	1.项目组主要成员（含项目负责人）中牵头单位人数不少于单个合作单位人数。
2.项目组成员总人数的50%以上近3个月须在深圳连续缴纳社会保险，且申请单位须提供相应人员全职承诺书。
	1.海内外高水平新引进团队的项目负责人可不受社保缴纳限制，但需提供全职来深承诺函，并在项目立项前完成深圳社保缴纳。
2.所有申请材料（含申请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社保缴纳凭证等）中的项目组成员名单必须保持一致。

	8
	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主要成员和其他成员科研诚信记录良好，未被列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超期未申请验收名单，不存在被限制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活动、未在规定期限内退回财政资金的情形。
	核查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主要成员和其他成员科研诚信记录，存在相关问题的予以形式审查不通过。
	

	9
	不得委托中介机构申报；同一项目不得多头和重复申报；涉及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（如人工智能、临床、生物、信息、生态等）情形的，申请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。
	存在相关问题的予以形式审查不通过。
	

	10
	申请单位限项条件：
在研深圳-新加坡政府间合作、深圳-以色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申请单位，不得牵头申请。同一单位申请（牵头或合作）本年度项目累计不超过2个，其中牵头申请不超过1个；2024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超过5亿元、2024年度行业营收100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、获得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认定的企业不受本条款限制。
	1.在研深圳-新加坡政府间合作、深圳-以色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申请单位，不得牵头申请。
2.同一单位申请（牵头或合作）本年度项目累计不超过2个，其中牵头申请不超过1个；2024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超过5亿元、2024年度行业营收100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、获得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认定的企业不受本条款限制。
	

	11
	参与本批次项目材料评审等环节的专家不得参与申报该项目。
	参与本批次项目材料评审等环节的专家不得参与申报该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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